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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對對「「「「1999 年工廠及工業經營年工廠及工業經營年工廠及工業經營年工廠及工業經營（修訂）條例草案」及（修訂）條例草案」及（修訂）條例草案」及（修訂）條例草案」及

「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管理）規例」的意見（安全管理）規例」的意見（安全管理）規例」的意見（安全管理）規例」的意見

––––––––香港工會聯合會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香港工會聯合會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香港工會聯合會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香港工會聯合會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

㆒九九九年㆕月

政府《㆒九九九年工廠及工業經營（修訂）條例草案》在㆒月已正式刊

登憲報，提出建造業及貨柜搬運工㆟必須先接受㆒項基本工業安全訓練課

程、並取得証明書始可受聘業內工作，否則勞資雙方均屬違法的建議等。本

會對有關草案表示支持。

無容置疑，現時本㆞工㆟的職業安全意識雖然普遍較以往有所提高，但

工業意外發生率仍然偏高。政府是次針對建造業及貨櫃搬運業提出的強制性

安全訓練和安全管理制度，我們相信可有效㆞提高有關行業工㆟的職安意識

及保障工㆟的職業健康；並且，有助減少工業意外的傷亡數目。不過，若能

把職安培訓課程及安全管理規例按行業特質推廣至其他行業，相信將能更全

面及有效㆞提高僱員的職業安全意識。此外，雖然提供訓練以及與僱主合作

參加訓練是僱主和僱員共同的責任，但是，我們認為僱主



應該承擔責任，為工友提供及安排有薪的安全力訓練，以推動整項措施的落

實和發展。

另㆒方面，要確保工㆟能夠接受到良好的工業安全訓練，制訂完善和恰

當的課程是重要的㆒環。我們認為，政府除了增撥資源，加開訓練課程之外，

勞工處必須對有關培訓機構進行嚴謹的監督，以保証訓練棵程的質素。

誠然，政府近年致力推動安全審核及自我規管的概念，提出勞、資、官

㆔方的責任 ,尤其是僱主、僱員的責任，希望建立共識，建立㆟㆟注重職業

安全健康的文化。政府能重視建立職業安全健康文是好事，但只靠自我規管

仍不足夠，倘若政府在此基礎㆖能加強在職業安全健康㆖的承擔責任，加強

立法、執法及監管，並加強對僱員權利的保障，從而加強僱主和僱員對職安

的重視，則更有利於建立職業安全健康文化，也更有利於提高職業安全健康

水平。


